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

建教协培［2019］111号
[image: image1.png]



关于举办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管控、合同价款纠纷与结算

审计实务操作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工程造价一直是建筑市场的焦点，工程造价管控、计价分歧、施工合同纠纷、工程价款调整与结算审计疑难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市场主体的高度重视。

当前，建设工程造价改革的方向是鼓励地方建立工程造价数据库和发布市场化的造价指标指数，促进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同价。对标国际，建立工程计量计价体系，完善工程材料、机械、人工等各类价格市场化信息发布机制。改进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方式，强化招标人工程造价管控责任，推行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严格合同履约管理和工程变更，强化工程进度款支付和工程结算管理，招标人不得因未完成审计而延期工程结算或拖欠工程款。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合同签订、项目履约、工程结算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如项目停建、设计变更、材料涨价、计价纠纷、结算纠纷等各类造价风险。如何在造价层面予以风险防范以及产生纠纷后如何有效处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鉴于此,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决定举办“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管控、合同价款纠纷与结算审计实务操作”专题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培训内容

招投标造价问题
1.招标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编制和项目特征描述问题；

2.招标图与施工图不一致问题；

3.招标文件与备案合同不一致问题；

4.招标文件与投标文件不一致问题；

5.招标文件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不一致问题；

6.设计图纸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不一致问题；

7.清单计价规范与全费用清单区别；

8.清单计价模式下暂估价问题；

9.清单计价下投标报价与不平衡报价问题；

10.清单招标、费率招标中的临时措施费问题；

11.模拟清单招标问题。

合同签订造价问题

1.合同纠纷解释顺序；

2.合同签订后，未开工问题；
3.计价标准约定不明问题；

4.中标后拒绝签订合同问题；

5.甲供材造价合同取费基数问题；

6.可研估算立项与结算超限额问题；

7.实际施工与设计图纸不一致，结算如何调整；

8.合同约定材料、人工等价格包死条款的风险及争议处理；
9.工程结算总价的举证责任问题；
10.垫付材料款抵扣工程款问题；

11.合同无效后如何计算工程价款、实质性条款如何参照执行；

12.黑白合同对工程履约、竣工结算的影响。

履约造价问题

1.变更部分下浮问题；

2.超付工程款问题；

3.超概及超概申请无法批复问题；
4.初步设计发包与结算完不成概算量扣款问题；

5.分包未签施工合同结算问题；

6.分部分项与措施费不平衡报价纠纷问题；
7.固定总价合同不能证明工程量量差问题；
8.固定总价模式下工程量清单错漏问题；

9.肢解发包问题；

10.桩基检测费纠纷问题；

11.人工费调整、材料价差调整问题；

12.计日工、总承包服务费、工程变更、清标等问题；

13.计税方法与工程造价不一致问题；

14.工程量清单错漏项问题；
15.措施项目费调整问题；

16.消耗量定额缺失、信息价格缺失等问题。

结算造价问题

1.工程质量抗辩、反诉或另案起诉问题；

2.合同约定“补充协议优先适用”的风险防范；

3.合同约定“逾期失权”的法律后果与风险防范；

4.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按份责任的法律规定及区别；
5.欠付工程款利息问题；
6.情势变更、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无限风险问题；
7.缺项责任期、质量保修期问题；
8.实际施工人权利主张方式变化对施工企业的影响；

9.实际施工人索要工程款发票问题；
10.无效施工合同中“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问题；

11.先进场工期问题；
12.已实施的项目面临超项目总投资，二次融资风险；

13.以房屋折抵工程价款问题；
14.以鉴代审问题；

15.优先受偿权问题；
16.职务行为与表见代理问题；
17.工期索赔、费用索赔与利润索赔问题；
18.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问题。

造价鉴定问题

1.工程造价鉴定时如施工范围存在争议，做减法还是做加法？

2.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中的“无法确定造价”，法院会如何认定？
3.造价鉴定意见中争议单列项，法院能否按类比系数酌定其造价？

4.原审认定工程未完工未验收未结算不具备造价鉴定条件是否正确？
5.一方自行委托的鉴定，另一方拒绝重新鉴定又未提供证据否认鉴定报告，如何处理？
6.同一工程分包司法鉴定造价，能否高于发包方与承包方结算价？

7.诉讼中主张结算单少计、漏计了工程量要求鉴定需要提供什么证据？

8.施工方提交了工程决算书已完成举证义务，发包方不认可，能否申请鉴定？

9.施工方坚持固定总价拒绝鉴定，能否按发包方自认的造价判决？

10.审计结论、欠条、造价鉴定报告，法院如何采信？

11.能否以分包纠纷判决中的造价鉴定意见作为承发包纠纷判决依据？

12.抹灰、材料费不参与让利等造价鉴定专业问题争议，法院会如何评判？

13.没有证据推翻已完工程量造价审定表，能否申请造价鉴定？
14.将工程造价的举证责任分配发包方的情形？
15.鉴定报告理据不充分、结论不明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16.法院如何对造价鉴定结论进行取舍？

17.发包方的施工要求，在造价鉴定中对认定工程量发生有什么作用？

18.发包方不认可自己委托的造价鉴定，遇到这样的发包方该怎么办？
19.案外人厂家所报市场价属实，能否推翻鉴定造价？

结算疑难问题

1.两标并一标问题；

2.内部承包问题；
3.霸王条款问题；
4.已竣工项目，不验收、不结算问题；
5.违约责任不对等问题；
6.指定分包问题；
7.资质倒挂问题；

8.垫资问题 ；
9.超量采购问题；
10.代付材料款问题；
11.指示付款问题；
12.签证被拒问题；
13.中途退场问题；
14.劳动用工问题；

15.未竣工项目问题；

16.后续工程建设问题；

17.混合过错工期延误认定问题；
18.建设工程久拖不结问题；
19.结算协议风险问题。

工程审计与结算

1.当事人约定以行政审计、财政评审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的，按照约定处理； 

2.行政审计、财政评审部门明确表示无法进行审计或者无正当理由长期未出具审计结论，当事人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可以准许； 

3.在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结算协议确认了工程结算价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结论或财政评审意见，不影响双方结算协议的效力；

4.中标合同与另行约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不一致时的处理方法；

5.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能否变更结算约定？

6.审计机构超越资质范围出具审计报告，审计结果能否作为结算依据？

7.政府审计结果是否影响双方当事人结算协议的履行？

8.审计机关对发包人的竣工决算审计结果对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约定的结算方式的影响？

9.合同约定以决算审核部门审核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审核结果能否作为结算的依据？
二、培训对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工程咨询、招标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交易中心、投资项目评审中心、招标代理等）总经理、总造价顾问、法务总监、项目管理、商务谈判、招标投标、合同管理、成本管理等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业务相关的直线管理人等。
    三、培训时间、地点及费用
第一期：2020年03月05日～03月08日（05日为报到日） 南京市

第二期：2020年03月26日～03月29日（26日为报到日） 重庆市

第三期：2020年04月22日～04月25日（22日为报到日） 北京市

培训费：260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四、证书  培训期满，颁发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继续教育结业证书。

   五、报名办法及联系方式
请参加培训班同志认真填写报名回执表,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发至会务组。

报名联系人：聂红军 主任 18211071700（微信） 邮  箱：zqgphwz@126.com

电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网址查询：http://www.zqgpchina.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3号北楼7002

邮政编码：100037

附件：报名回执表


附件：

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管控、合同价款纠纷与结算审计实务操作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邮编
	

	通讯地址
	

	审 批 人
	
	职务
	
	电话
	

	联 系 人
	
	E-mail
	

	电    话
	
	传  真
	

	姓 名
	性别
	部 门
	职 务
	手 机
	E-mail

	
	
	
	
	
	

	
	
	
	
	
	            

	
	
	
	
	
	

	
	
	
	
	
	

	
	
	
	
	
	

	
	
	
	
	
	

	所需房间
	单间 (   )间     标间 (    )间    自行安排（  ）

	会议地点
	          ( 南京       ( 重庆       ( 北京

	费用总额
	 万   仟   佰元整
	小 写
	￥：      元

	发票类型
	          ( 普通发票           (  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须提前把费用汇入会务指定账户并提供开票所需信息。        

	会    务

指定账户
	户  名：北京金坤科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账  号：0200 2682 0920 0013 428
	( 银行转账

( 现金缴纳

	备注
	请将报名回执表通过传真或E-mail发至会务组，培训费通过银行汇出。会务组在报到前5个工作日发出报到通知，详告报到地点、日程、食宿安排等具体事项。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可复印使用，传真件有效，请用正楷字填写。

报名联系人：聂红军 主任 18211071700（微信） 邮  箱：zqgphwz@126.com

电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网址查询：http://www.zqgpchina.cn/      
